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若借⾞給無照駕駛者，⾞主需要負擔任何責任嗎？

若出了⾞禍，刑事⺠事責任在誰的⾝上？

 陳琦姸（認證法律⼈）
讚： 7 留⾔： 1 

2023-08-30 16:31

如果⾞主A明知B沒有駕照，仍然把⾞⼦借給B，B駕⾞過失撞傷或撞死其他⽤路⼈，除了B當然要對被撞的⽤
路⼈負⺠事上的侵權⾏為損害賠償責任[1]之外，出借⾞⼦的⾞主A也必須對被撞傷的⽤路⼈負⺠事上的連帶損
害賠償責任。
或許覺得開⾞撞到⼈的⼜不是⾞主A，為什麼⾞主也要負責呢？主要涉及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及⺠法這兩部
分的規定：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6項、第1項第1款⾄第5款規定，汽機⾞的所有⼈如果同意讓沒有駕照的⼈駕
駛⾃⼰的汽機⾞，會被處6千⾄2萬4千元的罰鍰，還會被吊扣汽⾞牌照⾄少1個⽉[2]。同法第23條第2款也規
定，如果允許沒有駕照的⼈駕駛他的⾞⼦，汽機⾞駕駛⼈要被吊扣駕照3個⽉[3]。
這些規定其實是為了維護交通安全、保障⽤路⼈的⽣命、⾝體和財產等權利，避免駕駛技術或不熟悉交通規則
的無照駕駛任意在道路上駕駛，導致發⽣危害別⼈安全的悲劇。所以法律要求⾞主必須善盡查證義務，確認借
⾞的⼈有沒有駕照，不可以將⾞⼦借給沒有駕照的⼈。

如果⾞主A無視這些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的規定，明明知道B沒有駕照，還是把⾞⼦借給B，⽽B⼜過失撞傷
或撞死其他⽤路⼈，⾞主A就會構成⺠法第184條第2項，因為違反了保護他⼈的法律[4]，導致別⼈受到損
害。因⽽推定A的⾏為有過失，對於造成他⼈傷亡的損害必須負賠償責任；除⾮A能夠證明⾃⼰沒有過失，例
如證明已經善盡檢查B的駕照的注意義務，才可能可以免責[5]。
相關的論述也可以參閱：雷皓明、張學昌（2022），《發⽣⾞禍可以向誰請求賠償？》。

因此，⾞主A與無照駕駛⼈B共同造成⽤路⼈⽣命、⾝體或財產上的損害，2⼈必須負連帶賠償責任[6]。這樣的
⾒解，多次出現在法院的判決中[7]。

 詹博智（進階會員） 損害賠償‧保險 ∕ 侵權⾏為損害賠償 2020-01-10 19:35

⺠事責任：⾞主應負連帶損害賠償責任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（⼀）

⺠法（⼆）

http://www.legis-pedia.com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2638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QA/damage-compensation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QA/damage-compensation?t=24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member/1892
javascript:Page.Action.like('qaans',983);
javascript:QaQuestPage.clickAnsComd(%20'.Comments-group.for-qaans-983'%20);
https://www.legis-pedia.com/article/car-driving/110


無照駕駛B過失撞傷或撞死⽤路⼈，可能成⽴刑法過失傷害或過失致死罪[8]。
⾄於A是不是過失傷害或過失致死的共同正犯或幫助犯[9]？

我國刑法上的共同正犯必須有「犯意聯絡」和「⾏為分擔」，也就是原則上共同正犯之間必須要達成⼀起犯某
罪的共識，然後各⾃負擔犯罪⾏為的⼀部分。例如2個⼈討論要趁年節去熱⾨景點偷觀光客的財物，後來也⼀
起趁著⼈潮眾多分別推擠、竊取他⼈錢包，這樣的話這2個⼈都是竊盜罪的共同正犯[10]。
然⽽，無照駕駛的B是過失犯，過失犯之間不可能互相討論、共同決意要⼀起犯某罪，所以過失犯不會成⽴刑
法上的共同正犯，這也是實務向來的⾒解[11]。

⾄於刑法上的幫助犯，也必須要有幫助他⼈犯罪的故意，也就是要明知他⼈犯罪，故意幫他⼈實現犯罪[12]。
然⽽，通常難認為⾞主A明知B要去駕⾞肇事，還故意出借⾞⼦要幫助B駕⾞肇事，況且B也過失撞到其他⽤路
⼈，並⾮故意。因此，也不會認為⾞主A是過失傷害或過失致死罪的幫助犯[13]。

雖然⾞主A必須和無照駕駛B連帶負⺠事上的損害賠償的責任，但B所違犯的過失傷害或過失致死罪，⾞主A不
是本案的共同正犯或幫助犯，也就是A應無刑事責任。

如果借⾞給無照駕駛的⼈發⽣了⾞禍，駕駛當然必須負⺠事上的損害賠償責任，以及刑事上的過失傷害或過失
致死罪；⾞主則必須連帶負擔⺠事上損害賠償責任，但⾞主應無刑事責任。
⾞禍是⼀件不幸的事，且⾞主將⾞⼦借給沒有駕照的⼈釀成⾞禍，也必須⾯臨龐⼤的賠償費。仍建議應遵守相
關法律規範，不要無照駕駛，也不要將⾞⼦借給沒有駕照的⼈。
 
 
延伸閱讀：
李侑宸（2023），《冤有頭債有主？我的⾞被無照的⼈駕駛，出事的話我要負責嗎？》。
法律百科（2022），《⼩聊⼀下#26︱無照駕駛錯了嗎？它與肇事責任之間的關係是......？》。

註腳

刑事責任：⾞主應無刑事責任

共同正犯（⼀）

幫助犯（⼆）

⼩結

   ⺠法第184條：「
I 因故意或過失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負損害賠償責任。故意以背於善良⾵俗之⽅法，加損害於
他⼈者亦同。
II 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⽣損害於他⼈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⾏為無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⺠法第191條之2：「汽⾞、機⾞或其他⾮依軌道⾏駛之動⼒⾞輛，在使⽤中加損害於他⼈者，
駕駛⼈應賠償因此所⽣之損害。但於防⽌損害之發⽣，已盡相當之注意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1]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1項第1款⾄第5款、第6項：「
I 汽⾞駕駛⼈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處新臺幣六千元以上⼆萬四千元以下罰鍰，並當場禁⽌其駕駛：
⼀、未領有駕駛執照駕駛⼩型⾞或機⾞。

[2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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⼆、領有機⾞駕駛執照，駕駛⼩型⾞。
三、使⽤偽造、變造或矇領之駕駛執照駕駛⼩型⾞或機⾞。
四、駕駛執照業經吊銷、註銷仍駕駛⼩型⾞或機⾞。
五、駕駛執照吊扣期間駕駛⼩型⾞或機⾞。……
VI 汽⾞所有⼈允許第⼀項第⼀款⾄第五款之違規駕駛⼈駕駛其汽⾞者，除依第⼀項規定處罰鍰外，並
吊扣其汽⾞牌照⼀個⽉；五年內違反⼆次者，吊扣其汽⾞牌照三個⽉；五年內違反三次以上者，吊扣
其汽⾞牌照六個⽉。但其已善盡查證駕駛⼈駕駛執照資格之注意，或縱加以相當注意⽽仍不免發⽣違
規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   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3條第2款：「汽⾞駕駛⼈有下列情形之⼀者，吊扣其駕駛執照三個⽉：…
…⼆、允許未領有駕駛執照、駕駛執照經吊銷、註銷或吊扣之⼈，駕駛其⾞輛。」

[3]

   這邊的所說的「保護他⼈的法律」，就是前⾯提到的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6項、第1項第1
款⾄第5款，以及同法第23條第2款。

[4]

   ⺠法第184條第2項：「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⽣損害於他⼈者，負賠償責任。但能證明其⾏為無
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21條第6項但書：「但其已善盡查證駕駛⼈駕駛執照資格之注意，或縱加以
相當注意⽽仍不免發⽣違規者，不在此限。」

[5]

   ⺠法第185條：「
I 數⼈共同不法侵害他⼈之權利者，連帶負損害賠償責任。不能知其中孰為加害⼈者亦同。
II 造意⼈及幫助⼈，視為共同⾏為⼈。」

[6]

   最⾼法院101年度台上字第821號⺠事判決：「按違反保護他⼈之法律，致侵害他⼈權益者，應負賠
償責任，⾏為⼈須舉證證明其無過失時，始得免責，此觀之⺠法第⼀百⼋⼗四條第⼆項之規定⾃明。
未領有駕駛執照⽽駕駛⼩型⾞者，違反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第⼆⼗⼀條第⼀項第⼀款之規定；另汽
⾞所有⼈允許未領有駕駛執照之⼈駕駛其汽⾞者，係違反同條第五項之規定，旨在維護交通之安全，
以保護他⼈之利益，避免他⼈之⽣命或⾝體健康受到侵害，⾃屬保護他⼈之法律。本件被上訴⼈將系
爭⼩型貨⾞交予無⼩型貨⾞駕駛執照之⽅⼠吉駕駛，致撞及上訴⼈郭蔡快、郭秀鏞受有上開傷害，⾃
應由被上訴⼈舉證證明其⾏為無過失始得免責。」
相同的⾒解還可以參考：臺灣⾼等法院107年度上易字第988號⺠事判決、臺灣⾼等法院107年度上
易字第683號⺠事判決、臺灣彰化地⽅法院108年度訴字第449號⺠事判決。

[7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84條：「因過失傷害⼈者，處⼀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⼗萬元以下罰⾦；致重傷
者，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三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中華⺠國刑法第276條：「因過失致⼈於死者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8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28條：「⼆⼈以上共同實⾏犯罪之⾏為者，皆為正犯。」
中華⺠國刑法第30條：「
I 幫助他⼈實⾏犯罪⾏為者，為幫助犯。雖他⼈不知幫助之情者，亦同。
II 幫助犯之處罰，得按正犯之刑減輕之。」

[9]
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20條第1項：「意圖為⾃⼰或第三⼈不法之所有，⽽竊取他⼈之動產者，為竊盜罪
，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五⼗萬元以下罰⾦。」

[10]

   最⾼法院44年台上字第242號刑事判例裁判要旨：「刑法第⼆⼗⼋條之共同正犯，以⼆⼈以上實施犯
罪⾏為，有共同故意為要件，若⼆⼈以上同有過失⾏為，縱於其⾏為皆應負責，亦無適⽤該條之餘地

[11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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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無照駕駛，⾞禍，損害賠償，連帶，共同正犯

 

匿名（⼀般會員） 2023-10-15 10:06:05

請問，如果肇事者無照騎⾞，撞擊我的機⾞左側，肇事者送醫後搶救無效死亡，⽽我受重傷，對
⽅家屬提告我過失致死，我該如何處理賠償即維護⾃⾝權⼒？感謝解答�

。」
最⾼法院94年度台上字第4323號刑事判決：「⼜刑事過失責任，應就⾏為⼈之過失⾏為與所發⽣之
⼀定結果，是否具有相當因果關係，予以個別觀察、判斷，如該最後結果之發⽣，係由於多數⾏為⼈
之⼀連串過失所造成，仍無加以合併觀察、評價之餘地，此乃因過失⾏為⽋缺主觀之犯罪故意，當無
如共同正犯之具有犯意聯絡，應對全部結果共同負責之情形，亦與⺠事共同侵權⾏為⼈應負連帶賠償
責任之情形不同。」

   最⾼法院70年度台上字第2886號刑事判決裁判要旨：「刑法上之幫助犯，係指以幫助之意思，對於
正犯資以助⼒，使其犯罪易於達成⽽⾔，故幫助犯之成⽴，不僅須有幫助他⼈犯罪之⾏為，且須具備
明知他⼈犯罪⽽予以幫助之故意，始稱相當。」

[12]

   關於共同正犯、幫助犯等概念，可以進⼀步參閱：楊舒婷（2022），《刑法中的正犯、共犯，分別
是什麼意思？》、劉⽴耕（2023），《多⼈涉及犯罪時，如何分配責任？——正犯與共犯的意義、
類型與區分標準》。

[13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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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若借車給無照駕駛者，車主需要負擔任何責任嗎？

